报关员记分申辩答复意见书

海关编号： 

           （报关员证号            ）先生 / 女士：
你向我关（处）提出的对我关(处)编号为               
的《报关员记分告知单》或报关单编号为                   

的报关单提出的申辩申请，我关（处）已于   年   月   日决定受理。经审查，我关（处）答复意见如下：

     （选择1或2）

⒈同意返还，返还分值为    分。理由是：

⒉不同意返还。理由是：

若对本答复意见不服，可以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的规定，向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都海关
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